
大底特律區台灣商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 “大底特律區台灣商會”，又名 “底特律台灣商會”。 

第二條 本會以密西根州，大底特律區為组織範圍。 

第三條 本會為非營利组織，不属於任何政治或宗教團體，其宗旨為： 

1. 促進美國台裔和台僑之工商發展及交谊服務。 

2. 本着互助互惠之精神，促進會員的聯絡交流，並輔助會員企業的發展。 

3. 提升會員在美國之地位及形象。 

第二章 组織系统 

第四條 本會组織系统：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會長，副會長， 

4. 秘書，財務，工作委員會。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 凡赞同本會宗旨並有正常職業之台美人士，經由會員兩人以上的推荐，並經理事 

會半數以上通過後，得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 凡在台美之工商企業及舆工商企業經營管理有關機構，經由會員兩人以上的推荐，

並經理事會半數以上通過後，得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之退會分為自然退會舆除籍退會。退會會員不得要求退回任何已缴會費。 

第八條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视為自然退會： 

1. 本會會員具函申明自願退會者。 

2. 不履行會員義務满一年以上者。自然退會者，由理事會通過後，通知之。 

第九條 凡本會會員其言行损及本會名譽者，經會員五人以上署名撿舉及理事會调查属實，

並經理事會三分之二通過除籍者，予以除籍退會除分。 
 

第十條 本會會員應享之權利為： 

1. 發言權， 

2. 提案權及表决權， 

3.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4. 罷免權。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應盡之義務為： 

1. 遵守本會之规章， 

2. 擔任本會所指派之任務， 

3. 缴纳各项應付费用， 

4. 参加本會各種例會。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之權力機構。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常會每年召開一次，經理事會通過以會長名義召集之。如理事會全體三

分之二以上通過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聯名請求，並表明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

請求召集時，會長應即時召開臨時大會。 

第十四條 在會員大會舉行時，仍未缴會費者，不得出席會員大會。 

第十五條  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每人有一表决權，但不得委託他人代為行使。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之决議，除本章有规定外，依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使之。 

第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為： 

1. 選舉理事； 

2. 罷免理事； 

3. 制定並修改章程； 

4. 通過本會之预算及决算； 

5. 通過本會財產之處分； 

6. 檢討上届會員大會决議案之執行情形； 

7. 聽取當年度之會務報告； 

8. 通過年度工作計劃及方针； 

9. 複决理事會之决議； 

10. 通過及宣佈本會之改组或解散。 

第十八條 有關理事選舉罷免之程序及會員大會之議事规则，由理事會另訂之。 

第五章 理事會  

第 十九條 本會設理事會由理事九名組成，依下列職務组成： 

1. 會長一人； 

2. 副會長一人； 

3. 理事七人；會員超過一百人後，每增加二十人，增加一位理事。 

第二十條 理事會由下列方式组成： 

1. 理事之產生由會員大會以無記名方式直接選出。 

2. 會長由理事會自理事當中以無記名方式直接選出。出席理事至少需有三分之

二，且得票數需超出席理事之半數。 

3. 副會長由理事會以無記名方式直接選出。 

4. 會長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為限。 

5. 理事之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一條 會長秉承理事會之授權執行職務，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為理事會主席，因故不

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務。 

第二十二條 理事會職責為：  



1. 執行本會章程所規定之會務； 

2.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並提出報告及建議； 

3. 本會經費及基金之籌劃； 

4. 本會預算及決算之編製； 

5. 與有關之政府主管官署連繫並提出報告； 

6. 詳細考核該年度之工作成績及經費收支情況； 

7. 選舉，罷免會長，副會長； 

8. 制定年度工作計劃及方针； 

9. 執行本會其他會務。 

第二十三條 理事之職責為：  

1. 秉承理事會之授權執行其職務；   

2. 就其所負之職務對會長及理事會提出報告； 

3. 對推行會務之會員提供必要之協助，並負督導之責； 

4. 出席會員大會及舆其職務相關之各種會議； 

5. 推展本會會務，發揚本會宗旨。 

第二十四條 理事會每二或三個月由會長召集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理事會。出席理事會

之理事均有一表决權，出席及表决均不得委托他人行使之。 

第二十五條 每屆理事會應於年度會員大會中由會長具名將其任內之會務執行情形及經費收

支決算向全體會員提出書面報告，並請求通過。 

第二十六條 理事會之決議除另有規定外，應以過半數理事之出席，經出席理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使之。 

第二十七條 上一任理事舆新任理事在應届會員大會结束後一個月内，應召開聯席會議，交

换會務經驗。  

第二十八條 祕書長或財務長於年度中因故出缺遞補時，經會長提名由理事會通過。 

第二十九條：祕書長之職責為：  

1.  執行會長交辦或理事會決議事項。 

2. 保管本會所有檔案，辦公用具及其他文件，並編製財產目錄。 

3. 會議之準備，記錄，通知及對外文件函電之處理。 

4. 其他秘書處之工作。  

第三十條：財務長之職責為：  

1. 掌理本會之財務。 

2. 負責編列本會財務預算及決算。 

3. 於每次理事會向會長及理事會報告財務狀況。 

4. 於會員大會中，以理事會通過之財務報告資料向大會報告。 

5. 其他有關本會財務之工作。 



第六章 會員集會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員之集會，由會長視需要不定期召集之。 

第三十二條 會員集會之目的為： 

1. 促進會員對會務之了解以激勵會員對本會之责任感。 

2. 促進會員間之聯繫舆商情之交流，以提高對现有工商情况之了解。 

第三十三條 本會為推行會務得視實際需要，經理事會之决議，成立各项工作委員會。 

第三十四條 各工作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會長就會員當中指派，並經理事會同意。 

第七章 本會歷任會長 

第三十五條 凡曾任本會會長期满並具有會員資格者，得為本會之榮譽顧問。 

 

第八章 經費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之來源為： 

1. 會員之會費； 

2. 國内外公司，團體及個人之捐赠； 

3. 其他收入。 

第三十七條 本會會費區分如下： 

1. 一般會員之會費兩百元； 

2. 會長, 副會長及理事之會費應高於一般會員，起會費由理事會决定。 

第三十八條 本會如解散時，剩餘財產需由會長依會議程序開會决議，轉赠公益社團法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属任何個人或私人企業。 

第九章 章程之修改舆施行 

第三十九條 本章程之修改需由以下兩步骤： 

1. 由會員總额五分之一或理事總额四分之三提出修改案；並於會員大會會期半個

月前公告之。 

2. 該修改案應於會員大會經會員總數二分之一出席及出席會員三分之二通過。 

第四十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由會長公布施行；修改時亦同。 

第四十一條本章程如有疑問時，由會長解釋並經理事同意後公佈後生效。 

第四十二條本章程施行细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十章 會徽 

第四十三條：由會員大會制定之。修改時依章程修改法實施之。 

 



    

 


